
高政办〔2022〕54号

高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高阳县2022年“消费嘉年华”暨夜经济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政府、锦华街道办、县直有关部门：

《高阳县2022年“消费嘉年华”暨夜经济活动实施方案》已经县领导研究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高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6月7日
高阳县2022年“消费嘉年华”暨夜经济

活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激发消费需求，发挥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稳定和扩大消费，鼓励限额以上企业做大做强，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按照保定市开展消费促进活动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县政府决定开展以“抗疫情、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 ”为主题的“消费嘉年华”暨夜经济活动，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指示精神，响应和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安排部署，深化落实省市有关要求，“凝心聚力推动高阳跨越发展、加速崛起”的行动纲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采取“政府资金补贴、商家让利促销、运营平台赞助”的方式，开展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消费热情，提升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二、实施方法

（一）活动时间
2022年6月1日－8月31日。
（二）活动范围

1.消费群体范围：面向本县所有居民及外地来高阳县消费者。

2.商户参与范围：

①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名单见附件2）。

②纺客奥莱风情街商户（由商贸城管委会确认并组织，名单见附件3）

（三）活动方式

1、发放政府电子消费券。

2、鼓励商场超市、家具家电、住宿餐饮、医药和汽车销售企业及加油站同时开展打折、让利、发放优惠券等多种促销活动。

（四）政府电子消费券设置

政府电子消费券由县政府提供支持资金200万元，农行高阳支行提供配套资金10万元，建行高阳支行提供配套资金10万元，共计人民币220万元。其中，10万元用于商贸城管委会组织纺客奥莱风情街商户开展促销活动；210万元用于发行政府电子消费券，分别投放到通用券120万元（适用于商场超市、住宿餐饮、医药、加油站等商贸企业），家具家电券50万元（适用于家具家电类企业），汽车券40万元（适用于汽车销售类企业）。

1.政府电子消费券发放期次、金额

第一期（2022年6月8日至6月30日），预计投放人民币100万元，发放政府电子消费券27970张。其中：

通用券50万元：10元面额20000张，30元面额4000张，50元面额2000张，100元面额800张；

家具家电券30万元：100元面额600张，400元面额300张，600元面额200张；
汽车券20万元：2000元面额40张，4000元面额30张。
第二期（2022年7月8日至8月24日），预计投放人民币110万元，发放政府电子消费券38490张。其中：

通用券70万元：10元面额28000张，30元面额5600张，50元面额2800张，100元面额1120张；

家具家电券20万元：100元面额600张，400元面额200张，600元面额100张；
汽车券20万元：2000元面额40张，4000元面额30张。

2.政府电子消费券面额、比例设置
通用券：10元面额占比40%、30元面额占比24%、50元面额占比20%、100元面额占比16%。
家具家电券：100元面额占比24%、400元面额占比40%、600元面额占比36%。

汽车券：2000元面额占比40%、4000元面额占比60%

第一期未消费的政府电子消费券，自动滚入第二期发放。每期发放金额、类别及比例设置等，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五）政府电子消费券的使用
1.政府电子消费券自领取之日起，7天有效，过期消费券将自动回归活动券池，可由其他消费者继续领取。
2.政府电子消费券根据通用券、家具家电券、汽车券三种类别，分别在对应公示公开限额以上商贸企业中按一定配比使用。其中：
通用券：消费满100元以上可使用10元政府电子消费券一张，消费满200元可使用30元政府电子消费券一张，消费满300元可使用50元政府电子消费券一张，消费满400元可使用100元政府电子消费券一张；

家具家电券：消费满1000元以上可使用100元政府电子消费券一张，消费满3000元以上可使用400元政府电子消费券一张，消费满4000元可使用600元政府电子消费券一张；

汽车类：购买“国六”排放标准乘用车和新能源汽车的个人消费者，购买车辆价格10万元以内的可使用2000元电子消费券一张，购买车辆价格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的可使用4000元电子消费券一张。

3.电子消费券不设找零、不可提现。

4.每单消费仅限使用一张电子消费券。

5.结账时消费者出示电子消费券，商家扫描核销。

6.消费者在使用电子消费券消费时，可以与商家促销活动叠加使用。

（六）资金清算及数据支持

政府电子消费券的投放、运行和维护平台由农行高阳支行和建行高阳支行分别负责承办搭建。县商务局与农行高阳支行和建行高阳支行分别签署合作协议，明确消费券派发流程、数据支持、资金监管、资金清算等事项，确保派发流程及资金安全，专款专用。农行高阳支行和建行高阳支行每日提取上一日消费券核销明细，待活动结束后进行整体清算。
农行高阳支行和建行高阳支行提供数据支持包括：每个消费者领券时间、领券金额、使用时间、消费券核销具体商户等明细及汇总报表。每个参与商户的消费券核销当日明细及汇总报表。分类别商户消费券核销当日明细及汇总报表。

（7） 发放领取流程

农行用户领取流程：微信搜索“河北农行微银行”，关注后进入，点击底部“微金融”→“高阳嘉年华”活动→立即参与领取优惠券→领券（领取政府消费券），领取成功后到“高阳嘉年华”→“我的”页面点击未使用优惠券，查看“券码”，获取二维码到商机扫码核销。

建行用户领取流程：消费者可在既定发券时间登录“建行生活APP”，在首页→生活精选→领券(领取政府消费券)，领券成功后在“建行生活APP”→“我的”→票券查看，在票券时效内到指定店铺享受消费立减。

（八）企业申报

限额以上商贸企业要积极参与促销活动，并及时提交活动申报表，县商务局确认后，将参与企业名单录入“消费嘉年华”活动平台公开发布。活动结束后，各企业要将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将活动成效、经验等及时上报县商务局。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进一步加强促销活动组织开展，确保活动取得实效，成立以县长蒋东方为组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徐润宽、政府副县长回彬为副组长，县商务局、县财政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委宣传部、县融媒体中心等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的活动领导小组。

（二）明确职责分工。县商务局负责活动的组织、协调、实施，加强对大型商场、超市疫情防控的督导检查；财政局负责按照县政府决定拨付消费券活动资金；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活动期间商品质量、食品安全、市场秩序等监督管理，加强对餐饮企业疫情防控的督导检查；县委宣传部和县融媒体中心负责促销活动的宣传推介、舆情监测和舆论引导。

（三）加强疫情防控。强化参与活动企业疫情常态化防控主体责任，推广应用“河北健康码”，做好7日核酸检测、室内通风、环境清洁消毒、人员健康监测等日常监管，控制顾客流量，减少人员聚集，防范聚集性疫情风险。
（四）加强活动监管。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活动监管，参加活动的限额以上商贸企业要严格遵守活动承诺，不得在政府电子消费券使用过程中哄抬物价，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不得以各种理由拒绝政府电子消费券的使用，对于违规的企业，一经查实，将取消参与活动资格，收缴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将依法处理。
附件：1.“消费嘉年华”活动领导小组
2.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名单

3.纺客奥莱风情街商户
附件1：

“消费嘉年华”暨夜经济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蒋东方  县政府县长

副组长：徐润宽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回  彬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董  峰  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县商务局局长
魏双振  县财政局局长

韩立通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郭立光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张尚武  县融媒体中心主任

吴伟华  农行高阳支行行长

宋彦民  建行高阳支行行长
郭龙伟  锦华街道办主任
冉冬梅  西演镇镇长

闫帅轩  庞口镇镇长

石  瑶  邢家南镇镇长

赵  浩  晋庄镇镇长

刘  超  小王果庄镇镇长 
李子超  蒲口镇镇长

马  丹  庞家佐镇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县商务局，负责活动的组织、协调、实施，办公室主任由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县商务局局长董峰同志兼任。
附件2：
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名单

1.高阳大世界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2.高阳县宝联服装商城

3.高阳县万口悦商店

4.高阳县亿隆商场

5.高阳县天鼎商贸有限公司

6.高阳县尚帛商贸有限公司

7.高阳县振华鑫悦国际酒店

8.高阳县奥林大酒店

9.高阳县国林宾馆

10.高阳县东明家具城

11.高阳县贸博商贸有限公司

12.高阳县新华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13.高阳县晓光家用电器经销部

14.高阳县华夏家电商场

15.河北盛仁医药销售连锁有限公司

16.保定迅康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17.高阳县顺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18.高阳县宏志汽修厂

19.高阳县北坎苇加油站

20.高阳县中意加油站

21.高阳县中昊石化加油站

22.高阳县边渡口加油站

附件3：

纺客奥莱风情街商户名单

1.阿虎烧烤

2.麦多馅饼

3.欣雨煎饼

4.鸾御宫茶

5.小涛麻辣烫

6.倍儿爽火锅杯

7.爱德琳精酿啤酒

    8.高阳县小肥龙餐饮店


  抄送：各镇政府，锦华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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